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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丰台区青塔西路60号、58号院20号楼、22号楼及56号楼部分配套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预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东方恒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陈  颖（注册号：1120060040）、叶  凌（注册号1119970111）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7-1-0860-F01SSGJ6号
评估意见函
北京东方恒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丰台区青塔西路60号、58号院20号楼、22号楼及56号楼部分配套用房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丰台区青塔西路60号、58号院20号楼、22号楼及56号楼部分配套用房，为北京东方恒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丰字第050880号、065300号]、[X京房权证丰股字第026588号、003689号]复印件及《估价委托书》，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6326.82平方米，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明细
	楼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所在楼层
	楼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所在楼层

	20#
	活动室
	1427.66
	1
	22#
	106
	121.44 
	1

	
	餐厅
	1307.48
	2
	
	108
	165.82 
	1

	
	服务间
	34.89
	2
	
	109
	39.78 
	1

	56#
	13
	184.79
	2
	
	201
	197.15 
	2

	
	15
	164.13
	2
	
	202
	201.41 
	2

	
	16
	163.67
	2
	
	203
	134.80 
	2

	
	17
	164.59
	2
	
	204
	116.14 
	2

	
	18
	140.15
	2
	
	205
	116.50 
	2

	60#
	18
	221.60
	2
	
	301
	197.15 
	3

	22#
	101
	101.56 
	1
	
	302
	201.41 
	3

	
	102
	87.80 
	1
	
	303
	134.80 
	3

	
	103
	59.00 
	1
	
	304
	116.14 
	3

	
	104
	136.56 
	1
	
	305
	116.50 
	3

	
	105
	119.26 
	1
	
	306
	154.64 
	3

	合计
	6326.82平方米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09年8月10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09年8月10日，估价对象用途为配套，室内装修情况设定为毛坯（顶棚及墙面为耐水腻子，地面为水泥抹平），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4.77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估价结果：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房地产市场价值

	
	
	总价（万元）
	楼面单价

（元/平方米）

	北京市丰台区青塔西路60号、58号院20号楼、22号楼及56号楼部分配套用房
	6326.82
	5506
	8703

	大写金额
	伍仟伍佰零陆万元整


（以上估价结果中楼面单价为总价除以建筑面积得出）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3.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故无法判断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在缴纳契税过程中核定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为估价假设前提条件。
4.本次评估以22#101号配套用房为基准，其余估价对象配套用房均以上述房屋为基准，通过修正求取得出。
5. 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及容积率数据。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等于该土地级别平均容积率。如实际情况与评估不符，需作相应调整。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此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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